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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做好粤港外币资金清算工作，确保外币资金清算的安全运作，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外币清算业务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粤港外币资金清算系指广东省内（除深圳外）的外汇指定银行因参加粤港外币票据交换、粤港外币实时支付而发生的港元、美元资金清算。
第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外汇营业室（以下简称外汇营业室）负责粤港外币资金清算工作。
第四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批准参加粤港外币票据交换或粤港外币实时支付系统的外汇指定银行（以下简称清算行）办理粤港外币资金清算业务均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 清算行须以具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或省分行的名义在外汇营业室开立美元、港币清算账户（以下简称清算账户）。
省辖分支行因特殊情况需要单独开立清算账户的，须得到上级行同意开户的授权。
第六条 清算账户须预留不低于50万港元或5万美元的账户余额，账户余额不足时，应立即补足差额资金。
第七条 清算账户原则上不得透支。
若清算账户在任何时候出现透支情况，外汇营业室将按LIBOR+4%计收罚息，并有权通知广州市银行电子结算中心暂停该清算行的粤港外币票据交换业务及粤港实时支付系统业务。
第八条 清算行办理粤港外币资金清算遵循“风险自担”的原则。
第九条 外汇营业室只受理清算行粤港外币清算款项下的头寸调拨，头寸调拨不计收手续费。
第十条 清算行通过粤港外币实时支付系统发起的支付汇款业务，每笔港币扣收手续费40港元，每笔美元扣收手续费5美元，由外汇营业室每月月末代港中行向清算行清算。
第十一条 清算账户每半年结息一次，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20日和12月20日，利率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同业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第十二条 外汇营业室每月初五个工作日前寄发上月对账单给清算行对账,各清算行须在五个工作日内反馈经确认的对账情况。
第十三条 清算行销户，须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批准后方可办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二00四年三月十五日起施行。
